
辞职、跳槽时
这些法律风险须知晓

案例
某科技公司承接了一个小型软件研

发项目，并交由杨女士负责主持。在项
目研发过程中，杨女士因年度调薪低于
预期遂提出辞职，并立马走人。公司让
杨女士及时移交研发中形成的数据等材
料，其不予理睬，结果导致项目延期，公
司因违约被客户索取了 3 万元违约金。
经公司申请，劳动仲裁机构裁决这笔违
约金损失由杨女士赔付。

说法
首先，劳动者辞职应合法。根据《劳动

合同法》第 37 条的规定，劳动者可以无理
由辞职，但必须提前 30 日以书面形式通
知用人单位，否则就是违法辞职。

其次，须按规定办理工作交接。《劳
动合同法》第 50 条第 2 款规定：“劳动者
应当按照双方约定，办理工作交接……”
据此，劳动者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及
时移交手头上的事务，否则，势必会给企

业生产经营造成损失。
最后，《劳动合同法》第 90 条规定，

劳 动 者 违 反 本 法 规 定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
给 用 人 单 位 造 成 损 失 的 ，应 当 承 担 赔
偿责任。

本案中，杨女士突然“撂挑子”，属于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而且，公司因项目延
期而向客户支付违约金，是由杨女士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和拒不交接工作直接造成
的损失，故杨女士应当赔偿。

案例
郑女士入职某公司做销售已有 3 年

多时间，虽然销售业绩很突出，但工资福
利待遇不能令她满意，而且迟迟得不到
公司的重用。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
郑女士想换个环境，毅然炒了公司的鱿
鱼。辞职后，郑女士一直未找到如意的
工作。生活窘迫的她想起了失业保险，
但社保机构告诉她，她不符合领取失业

金条件。

说法
根据《社会保险法》第 45 条的规定，

享受失业金须符合以下 3 个条件：失业前
已缴费满 1 年；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已进行失业登记。其中的“非因本人意愿
中断就业”，根据人社部《实施〈社会保险
法〉若干规定》的规定，包括以下情形：劳

动合同期满的；用人单位破产、被吊销营
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的；用人单位提
前解散的；被辞退、除名、开除的；因用人
单位强迫劳动以及未按约支付劳动报
酬、提供劳动条件等过错，导致劳动者辞
职的。

本案中，郑女士系主动辞职，不属于
“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因此也就无
法领取失业金。

拒不交接工作致企业损失，须担赔偿责任111

炒老板鱿鱼虽洒脱，失业保险难享受2

案例
小沈入职某公司的设计部后，公司

曾出资 3 万元让他外出进修半年，双方签
订的服务期协议约定小沈的服务期限为
5 年。小沈学成归来在公司工作 2 年后，
觉得公司没有发展前途，遂提出辞职，公
司在极力挽留无果的情况下，要求他返
还培训费，双方就此闹上法庭。法院经
审理后，判决小沈返还培训费 1.8万元。

说法
《劳动合同法》第 22 条规定：“用人

单 位 为 劳 动 者 提 供 专 项 培 训 费 用 ，对
其 进 行 专 业 技 术 培 训 的 ，可 以 与 该 劳
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
反 服 务 期 约 定 的 ，应 当 按 照 约 定 向 用
人 单 位 支 付 违 约 金 。违 约 金 的 数 额 不
得 超 过 用 人 单 位 提 供 的 培 训 费 用 。用
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

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
培训费用。”

本案中，公司与小沈约定服务期为 5
年，而小沈只服务了 2 年，显然构成违约。
公司支付的培训费为 3 万元，按 5 年折
算，每年为 6000 元。由于小沈尚未履行的
服务期为 3 年，故应向公司返还培训费
1.8万元。

颜梅生

服务期未满就走人 须返还培训费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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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人们的就业

观发生了很大变化，不

少人越来越注重个人

价值的实现和工作感

受，遇到一些不如意的

事情便想辞职，寻找更

好的工作。这无可厚

非，但在辞职前后要注

意法律规定和风险，否

则，可能付出一定的代

价，包括承担赔偿责

任、支付违约金、无法

享受失业保险等。在

此，通过几则案例，给

准备辞职的人提个醒。

核心
阅读

对已递交辞呈的员工

公司能否要求其立马走人？

律师信箱

欢迎赐稿! 来稿邮箱：dtwbsf@163.com

编辑同志：
由于丈夫调动工作，而我决意随

行，我向公司递交了书面辞呈，表明将
在 30 天后离职。不料，公司次日宣布
解 除 与 我 的 劳 动 合 同 并 要 我 立 马 走
人。请问：公司之举是否构成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

读者 郭冬冬

郭冬冬读者：
公司之举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权

利包括过错解除与非过错解除。
过错解除是指《劳动合同法》第 39

条规定的：“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
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
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
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
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
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
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 26条
第 1 款第 1 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
无效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非过错解除是指《劳动合同法》第
40条规定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
单位提前 30 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
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 1 个月工资
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劳动者患病
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
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
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二)劳动者不能
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
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三)劳动合同订
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
达成协议的。”与之对应可以发现，无论
是过错解除还是非过错解除，都没有将
员工已经递交辞呈，作为用人单位单方
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定理由。也就是说，
即使员工提出了辞职，用人单位如果需
要解除劳动合同，同样必须遵循劳动合
同法规定的理由和程序。

结合本案，在你未满 30 天离职前，
公司在不具有过错解除与非过错解除
情形的情况下解除与你的劳动合同，无
疑当属违法。而《劳动合同法》第 87条规
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
终止劳动合同的，应当依照本法第 47条
规定的经济补偿标准的 2倍向劳动者支
付赔偿金。”即公司难辞其咎。

律师 颜东岳

案例
吴 某 入 职 蓝 天 公 司 任 销 售 部 副 经

理，所订立的劳动合同中约定：吴某在离
职后的 2 年内，不得到与公司有着竞争关
系的单位就业，否则，需向公司支付违约
金 10 万元。吴某认为自己入职 3 年以来
贡献很大，但一直未获得提拔，再继续呆
下去没意思，因此想跳槽。在白云公司
担任副总的同学知道后，向他伸出了“橄
榄枝”，允诺其销售部经理一职。吴某虽

明知白云公司与蓝天公司存在竞争关
系，但还是赴任了。蓝天公司诉请吴某
支付违约金 10 万元，获得劳动仲裁机构
的支持。

说法
《劳动合同法》第 23 条规定：“对负有

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劳
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
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

动合同后，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
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
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
违约金。”该条规定的是劳动者离职后的
随附义务。

本案中，吴某与蓝天公司签订有竞
业限制条款，自然应受到相应的约束。而
吴某在离职后立即进入与蓝天公司有竞
争关系的白云公司任职，显然构成违约，
理当向老东家如数支付违约金 10万元。

违反竞业限制条款，须支付违约金333


